2007年第87号
关于办理《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
注册证书》期满续延手续的公告

为加强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于2004年对向中国大陆地区出口废物原料的境外供货企业采取注册管理措施。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第115号公告、2004年第48号公告和2005年第103号公告的规定，现就办理《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期满续延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07年7月1日起，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受理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资格的续延申请。

已注册境外供货企业应在《注册证书》有效期期满前3至6个月内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续延申请，未按时提交续延申请的，在《注册证书》有效期期满后，其注册资格自动丧失。

二、申请续延注册资格的境外供货企业，应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按国家质检总局2005年第103号公告要求打印填写的《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申请书》；

（二）商业登记文件和/或税务登记文件（复印件）；

（三）固定办公及加工场所的平面图和能全面展现上述场地实景的照片（3张以上）和/或相关视频文件等资料；
（四）原《注册证书》复印件；
（五）近3年（包括申请续延注册资格当年）向中国大陆出口废物原料的基本情况说明，该说明应包括近3年各年份向中国大陆出口废物原料的种类、数量、重量、装运前检验合格率、到货口岸检验检疫合格率，主要出口装货港口、到货目的港口，有关年份相关注册种类废物原料没有出口的原因等内容；并按照已注册废物原料种类提交各年度《运往中国的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证书》和/或《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通关单》复印件（各年度、各种类至少1份）。

三、申请续延注册资格的境外供货企业同时申请变更企业注册地址的，应在《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申请书》的“申请形式”栏目同时选择“换证复查”和“注册变更”。

四、申请续延注册资格的境外供货企业如发生《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实施细则》（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第48号公告）第13条规定情况的，国家质检总局将暂不予续延其注册资格。

五、按照国家质检总局2005年第103号公告的规定，续延申请可通过“进口废物原料电子监管系统”（http://scrap.eciq.cn）提交电子申请，并在电子申请成功后15天内将有关书面材料提交国家质检总局。申请续延注册资格的境外供货企业登陆“进口废物原料电子监管系统”的用户名为本企业注册证书号，密码为注册企业办理注册申请所使用的注册证书号加注册申请号的后4位字符（2004年以前获得注册资格的供货企业）或本企业的原密码（2005年以后获得注册资格的供货企业）。

六、所有书面申请材料应在信封注明“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申请期满续延材料”字样，并寄送到如下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检验监管司

邮政编码：100088 

咨询电话：0086-10-82260092
二○○七年六月六日
主题词：废物原料△  注册  续延△  公告
印送：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                2007年6月7日印发

PAGE  
— 1 —


